
! ! ! !清晨，事务所的会客室里坐着一位白发
苍苍的老人，焦虑不安。她身边紧挨着一位戴
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，双手合十紧握
在两腿之间，紧闭双唇，气氛沉闷而凝重。这
时，一名身着黑色西装上衣的女子，匆匆忙忙
地走进会客室。老人看似十分吃力地缓缓起
身，略带激动且哀求地口吻说：“是吕律师吗？
你可要救救我儿子啊……”故事由此展开。

这位老人是金老太，原是一中学教师，
之前已经育有两个女儿，中年得子，很是喜
悦。可不幸的是小儿子先天智力发育缓慢，
自小就被同龄小孩欺负，长此以往，小儿子
在中学期间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，当时住
进了上海的一家精神病康复医院治疗。经过

长期药物治疗，小儿子病情趋于稳定，基本生
活都能自理。

!年前，小儿子终于出院和金老太一起
生活至今。现在金老太已经是 !"岁高龄，老
伴也在 #年前去世，眼见自己身体健康问题
越来越严重，本身就需要他人照顾，已经不
能很好地照顾小儿子，继续作为他的监护人
了。然而，金老太的两女儿又早已放话，她们
既没有时间照顾弟弟，也不愿意做弟弟的监
护人，如果法律强制指定，她们就会直接把
弟弟送进精神病院。金老太想到自己百年之
后，儿子竟然要被送进精神病院度完余生，实
在不忍心。于是，金老太想到了咨询律师，寻
求司法救助。

吕律师了解了金老太的情况之后，向她
详细解释了《民法通则》上对监护人问题的相
关规定，并告知其中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
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，法律规定监护人
资格中列明：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、朋友愿意
承担监护责任，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
住所地居委会、村民委员会同意的，在无前顺
位监护人的情况下，也是可以指定上述适格
监护人担任新的监护人。
后来，金老太采纳了该意见，指定了一位

德高望重的老邻居作为小儿子的监护人，并
委托吕律师办理所有相关的法律程序。法院
基于居委出具的《证明》，司法鉴定中心的对
精神状况、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和评定结果
及当事人的陈述，最后，支持了金老太的监护
人变更申请。 傅嘉蓉 !本文由上海鼎力

律师事务所供稿"

! ! ! ! $月 %"日晚，西安市莲湖区城管执法局
在对违法占道经营的一家烤肉摊位进行整
治时，有六桌食客拒不配合执法工作，在多
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，身负执法职责的 &'

余名城管队员只能无奈地聚拢在他们的餐
桌周围。然而，食客们的兴致并没有因为众
多执法人员的注视而有丝毫减退，照样旁若
无人地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直至他们都酒
足饭饱结账离开后，城管执法人员才得以对
违法设摊的经营户采取相关执法活动。这一
新闻见诸网络之后，不少网友对当时城管的
举措称赞有加，认为体现了执法的文明与人
性化。然而，果真如此吗？

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有关城管执法的负
面新闻不绝于耳。因此，相对于个别城管野
蛮粗暴的执法方式而言，此次莲湖区的执
法方式无疑文明人道了许多，也不会由此
引发公众的反感与对立情绪。但是，这种所
谓的良好社会效果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法
律的尊严与权威的前提下取得的，并不值

得过分提倡。
占道经营，无疑属于违法行为，因此，相

关执法部门对其进行整治，是在依法履行职
责，是一项严肃的执法工作。而食客们我行
我素，视执法行为如无物的行为，本质上就
是一种阻碍执法的行为。按照我国的相关法
律规定，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，可
以处以警告、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以 &

日以上 %'日以下的行政拘留。在日常生活
中，违法经营者以及相关群众不配合城管执
法的事例司空见惯，然而，一旦采取一些法
定强制手段，社会公众总是一边倒地对城
管执法人员进行谴责。正是由于这种恶劣
的执法环境，使得执法人员在依法履行职
务时，必然会心生顾忌。因此，类似这样的
“眼神执法”，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执法选
择。而众多食客面对这种毫无强制力的执法
方式，自然也不会心生敬畏。这无疑是对法
律的嘲弄与挑战。
诚然，严格执法，并不是要挑起执法者与

被执法者之间的矛盾，而是要捍卫法律的尊
严。对于那些经再三劝解，依然对法律置若罔
闻，对严肃的执法行为不屑一顾的人们，法律
是不是应该“雄起”一回？
“眼神执法”，不仅让我看到文明与人性，

还让我看到了法律的软弱与无奈。
陈丽天 !本文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"

! ! ! !这一天，李建夫妇来到派出
所，为他们 %岁的儿子豆豆报户
口。派出所民警一看户口本，上面
还有一个 #岁的女儿欢欢，但是
夫妻俩当时并不符合生二胎的条
件，因此，民警告诉他们要在办理
完超生处罚手续后才能上户口。
可是，李建支支吾吾地表示，

他们的女儿欢欢在 %年前突发急
病去世了。他根据老家的习俗，把
夭折的孩子直接就埋了，当时并
没有注销欢欢的户口。

警察对此十分怀疑，深入调查后，却并
没有在李建所说的掩埋欢欢的地点找到尸
体。于是，警方对李建夫妇进行秘密布控企
图寻找欢欢的下落。布控的结果令人意外。
两人收摊后不忙着回家做饭，而是隔三岔
五上饭馆吃饭，花钱也十分不节制。同时，
警方通过对李建 ((号和手机号的搜索发
现，他曾经在网上发布过这一条送养信息，
收养人需支付 &万元营养费和辛苦费。
所谓的送养，还明码标价，这分明就是

卖女儿嘛。警方立刻冒充买家在网上与他
们联系，证实了欢欢已被送养。据此，李建
夫妇涉嫌拐卖儿童的事实已经比较明确，
警方立即拘留了李建夫妇。
归案后，李建承认了送养孩子的事实，

但他坚持认为，自己家庭条件差，妻子又怀
上了豆豆，想把欢欢送给一家条件比较好
的家庭收养，收养人支付的钱款，完全是对
养育欢欢这 %年的营养费和辛苦费，绝不
是卖孩子的收入，而且都是双方自愿做出
的补偿。而王红告诉警察，欢欢被送走时自
己并不知情，是丈夫偷偷干的，等到最后瞒
不住了才如实相告。她想着当时还没出生
的儿子豆豆，只能强忍对欢欢的不舍，帮丈
夫瞒了下去，现在想来，真是追悔莫及。

警察找到了收养欢欢的中年夫妇和已
经 )岁的欢欢。欢欢已经不记得李建夫妇，
完全认为中年夫妇就是她的父母。

*'%'年 #月出台的《关于依法惩治拐
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》严格区分了借送
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
限。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，而是迫于生活
困难，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，私自将没
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，包
括收取少量“营养费”、“感谢费”的，属于民
间送养行为，不能以拐卖妇女、儿童罪论
处。所以，判断李建是否构成拐卖儿童罪的
关键是看他到底是不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
把欢欢送给别人抚养的。但是，李建挂在网
上的送养信息，一开口就是 &万的明码标
价，已经属于较大额的费用了，而且收到钱
款后大多用于生活享乐。最后，法院判决李
建构成拐卖儿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&年。

那王红是否也属于拐卖儿童罪的共犯
呢？由于王红事先不知道李建拐卖的行为，
欢欢被送养也是违背她的主观意志的，再
说，他们还有一个 %岁的男孩豆豆需要抚
养，出于人性化的考虑，警方没有追究王红
的刑事责任。 洁蕙 !本文中人名皆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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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妹之争市井法案 洁蕙说案

专家论道 “眼神执法”凸显法律无奈

律师手记 谁来照顾我儿子

我们这儿绝对卫生 绘画 陈明

! ! ! ! +,岁的陈倩最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
竟然是哥哥陈天军把陈倩一家告上了法
庭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事，让兄妹也变成了
冤家？

事情要追溯到几十年前。当时，陈倩和
父母、哥哥一起住在这套 *)-*平方米的公房
里。后来，哥哥陈天军响应号召，去了新疆插
队落户。父母去世以后，陈倩就成了房子的
主人。以后，陈倩的女儿、外孙的户口都落在
了这里。

数十年后，陈天军和他的妻子、儿女相
继回沪，陈倩将他们都照顾安排妥帖，也没
有让他们出一分钱。而且，虽然两家没有住
在一起，但是陈倩同意了陈天军一家将户口
都迁到公房里。于是，这套公房里住着陈倩
一家五口，却挂着两家人十个户口。

公房动迁后，陈倩获得共计 *&!万元的
补偿款，她便购买了两套安置房，一套价值
+'多万元，另一套价值 %'*万元。征求陈天
军的意见时，他毫不客气，要下了价值更高
的桃浦的那套房。陈倩虽然有些不舍，但也

没说什么。谁知，麻烦才刚刚开始。
当陈天军知道，其余的动迁费全部给了

妹妹以后，又心有不甘。他提出，鉴于两家都
有五个户口在公房里，所以剩余的动迁款也
应该两家平分而不是全归妹妹。
父亲提出这样的要求，遭到了儿子陈武

的强烈反对。但是，儿子的意见没有阻止陈天
军，他还是带着妻子和女儿，将妹妹一家告
上了法院。

!嘉宾律师点评"

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 黄虓律师

动迁款的分配是房屋动迁过程中常常会

出现的矛盾#究其原因就是在现实生活中#空

挂户口情况的存在&空挂户口#就是某个人的

户籍落在房屋所在的户籍地址中# 但该人并

不居住在此房屋内& 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

应对# 应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是

非常有实际价值的问题&

当家庭内部出现这种矛盾时# 建议可

以通过街道'居委会或物业公司#提供相关

的证据#说明自己属于该房屋承租人#或者

是该公房实际居住和使用人& 这样相对于

空挂的户口而言# 就可以在拆迁补偿款的

分配中获得较为合理的倾斜# 得到最优的

利益保障&

本案中# 陈倩因为是该公房的实际居住

人和使用人# 在补偿款的分配中处于有利地

位& 事实也正是如此#最后#法院根据实际情

况# 认为陈天军一家三口获得的动迁房价值

已经超过了他们应该分到的动迁款数额#所

以驳回了陈天军的请求&

一场官司结束了# 陈天军不仅没有得到

自己想要的#反而却让亲情也产生了裂痕#真

可谓是得不偿失&

（本文由“绎法空间”法律公益品牌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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